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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依据《煤电节能减排升级

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发改能源[2014]2095号）和

《关于印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

（环发[2015]164号），以及自治区环保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面

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新环发

[2016]379号）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煤电机组环保水平，促进煤电

行业清洁发展，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于2017年7月10

日启动1#机组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工程。 

该机组于2017年8月19日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于2017年11月12

日顺利通过了168小时试运行，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于2017年12月12日完成在线监测设施的比对验收工作，根据环境保护

部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做好煤电机组达到燃机排放水平

环保改造示范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2015]60号）和《关

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

发[2016]389号）的要求，2017年11月，受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

限公司热电厂委托，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17年12

月12日～13日对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1#机组超低排

放技术改造工程进行评估监测并编制评估监测报告。 

  

  

  

  

  

  



一、评估监测依据 

1.1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 

    （3）《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

（发改能源[2014]2095号） 

    （4）《关于印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

案的通知》（环发[2015]164号）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

造工作实施方案》（新环发[2016]379号） 

（6）《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

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号） 

 

1.2 评估相关技术文件 

    （1）《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1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工程监测报告单》（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2017.12.18） 

    （2）《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1机组脱硫后超低排

放在线设备验收监测报告单》（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12.18） 

二、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情况 

2.1 企业概况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现有的两台 540T/H锅炉

为华西能源生产的 HX－540/13.91－Ⅱ1型高温超高压煤粉炉，机组

目前采用的环保设施为：综合除尘效率大于 99.9%的双室四电场静电

除尘器；脱硫效率大于 99%的电石渣-石膏法湿法烟气脱硫系统；脱

硝效率不低于 80%的低氮燃烧技术+SCR脱硝装置，两台机组共用 1



座 180m高烟囱。 
电厂现有及改造后主要设备及环保设施概况表 2-1 

项     目 
单

位 
改造前 改造后 

种  类 / 低氮燃烧+SCR（两层） 
低氮燃烧更换燃烧器+SCR

更换催化剂（两层） 
NOX控制 

措施 
效  率 % 不低于 80 不低于 80 

种  类 / 电石渣/石膏湿法脱硫 

电石渣/石膏湿法脱硫增容

(浆液循环泵增容、喷淋层

优化) 

烟气脱

硫装置 

效  率 % 不低于 96 不低于 99 

方 式 / 静电除尘器+脱硫塔 

静电除尘器（电源更换为高

频电源）+脱硫塔(三层除雾

器安装) 

烟气 

除尘 

装置 
效率 % 综合除尘效率不低于 99.87 综合除尘效率不低于 99.9 

/ / 1#号炉 1#号炉  

烟气 

治理 

设备 

CEMS 
厂家 /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 
 

型  式 / 二台炉共用一座杂化聚合物单筒烟囱 

高  度 m 180 烟囱 

出口内径 m 7.8 

                             
2.2 脱硝改造 

采用低氮燃烧器改造技术，降低 SCR脱硝装置入口 NOx排放浓度，

本次改造完成后 SCR脱硝装置入口 NOx排放浓度保证值在 230mg/Nm3

以内，脱硝效率在不低于 80%时，SCR脱硝装置出口 NOx排放浓度在

50mg/Nm3。 

2.2.1水平浓淡燃烧器 

我厂采用西安交大水平浓淡燃烧器技术。将原煤粉燃烧器更换

为对置丘体式水平浓淡煤粉燃烧器（除 A层等离子燃烧器），增大背

火侧（淡侧）周界风量，在主燃烧区水平截面形成连续的 “浓淡风”



的“风包粉”燃烧空气动力场，不仅强化煤粉的着火稳燃，且防止煤

粉颗粒刷墙贴壁，达到防结焦、结渣的目的，同时通过控制煤粉燃

烧初期的氧量极大地抑制了 NOx的生成，且使挥发份析出生成大量的

含氮基元，为大空间的 NOx还原提供还原剂。 

2.2.2 SCR催化剂更换 

催化剂活性降低，效率较低，已接近使用寿命，在机组改造过程

中对其进行更换，已保证催化剂效率，减少液氨的投入率。 

2.3 除尘改造 

2.3.1拆除电除尘原硅整流变压器，安装高频电源，同时对电除

尘内部极板、极线积灰清理，调整极板与极线之间的间距，修复损坏

的振打系统。 

2.3.2高压隔离开关柜利旧，新增高频电源与隔离开关接口，并

安装配套阻尼电阻。 

2.3.3更换电缆，原电场动力电源是二相，高频电源是三相电源。 

2.3.4对原电除尘高压控制柜进行改造，使其作为高频电源的配

电柜，为高频电源提供三相电源，对原电除尘低压控制系统进行升级，

以满足高频电源需要，对原电除尘上位机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将新的

高频电源控制系统纳入其中，使其可以根据运行工况变化自动调节参

数。 

2.4 脱硫改造 

2.4.1采用北京清新超净除雾器，设置管束式除雾器。 

2.4.2循环泵改造：新增一台浆液循环泵，提高了循环浆液量，

增大了系统的液气比。 

2.4.3对现有的三层喷淋层进行改造。 

2.5 CEMS改造 



本次改造,对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 1#机组烟气

脱硫后安装的 CEMS设备进行了超低设备的更换，1#机组烟气脱硫后

安装的 CEMS设备为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的

MODEL200-42i-43i烟气排放连续监测设备。 

三、评估监测内容 

3.1 评估指标要求 

超低改造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号）中限值，即

在基准氧含量在 6%的情况下，烟尘排放浓度<10mg/m3，SO2排放浓度

<35mg/m3，NOX排放浓度<50mg/m3。 

3.2 运行工况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1#机组在评估监测期间，

机组运行稳定；SCR脱硝、静电除尘器和石灰石石膏法脱硫系统以及

辅助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号）文件

要求，测试 75%以上工况负荷并保持稳定。监测期间锅炉负荷见表 3-

1 

  
表 3-1  锅炉负荷 

监测日期 机组编号 额定锅炉负荷 实际锅炉负荷 负荷率（100%） 

12月 12日

1:10-19:10 1号 540 415 76% 

12月 13日

10:00-15:00 1号 540 421 78% 

 



 

3.3 监测项目及频次 

表 3-2  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烟尘、烟气参数（温度、流速、压力） 2天，每天3个样品+1个空白 

二氧化硫 2天，每天连续采样监测2小时 

氮氧化物 2天，每天连续采样监测2小时 

含氧量 2天，每天连续采样监测2小时 

 

 

四、评估监测结果 

4.1 监测点位布设 

采样平台位于脱离塔和烟囱间的烟道上，烟道为钢板卷制，直径

为 9×5m，烟囱高度 180m。采样头位于距地面 18m标高处，延烟道壁

每隔 70cm开设采样孔。采样孔位置及采样点位和数量见表 4-1，监

测点位见图 4-1。  

其中，烟尘每个测孔的取样点数为 3个，距离烟道壁分别为 1.05 

m、2.72 m和 3.70m。气态污染物（SO2、NOx、O2）的测孔 1个，距离

烟道壁 1.5 m。 

表 4-1  监测点位数量和监测项目情况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测孔 

数量 

每测孔取样

点数 

烟尘、温度、压力、

流速 

监测孔位于烟道平台处，采

用两支烟枪同时采样 
6个 3个 

SO2、NOx、O2、湿度、

含氧量 
监测孔位于烟道平台处 1个 1个 

 

 

 



 

 

图 4-1 监测点位俯视图 

 

 

 

 

 

 

 

 

 

 

4.2 监测分析方法和设备 

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情况见表 4-2 和表 4-3。 

表 4-2 各监测项目所用的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 

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1 烟尘 

固定污染源排放低浓度颗粒物（烟尘）质量浓度的测

定手工重量法 

（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Determination of 

mass concentrat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dust) at 

low concentrations-Manual gravimetric method） 

ISO 12141:2002 

2 SO2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HJ 629-2011 

手工监测孔

在线监测孔

烟   囱 脱硫塔烟道



序号 
监测 

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3 NOx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HJ 692-2014 

4 温度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5.1排气温度的测定 

5 湿度 湿度测量方法 
GB/T 11605-2005 

6 电阻电容法 

6 含氧量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第五篇第二章 

电化学法测定氧 

7 流速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7.排气流速、流量的测

定 

8 
煤质采

样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GB475-2008 

 

表 4-3  监测仪器一览表 

序号 监测指标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数量

（套） 

1 SO2、NOx PAS-X6红外烟气分析仪 X6BN11604830303 1 

2 含氧量 PAS-X6红外烟气分析仪 X6BN11604830303 1 

3 烟气湿度 
ZR-D13B型阻容式烟气含湿量测

量仪 
/ 1 

4 
颗粒物、烟气温度、

烟气流速 
ZR-3060自动烟尘采样仪 3260A17071402 2 

5 
采样头 

预处理 
101-FS电热鼓风干燥炉 86537 1 

6 
滤膜 

预处理 
箱式电阻炉 C27413 1 

7 滤膜称量 ME155DU B60972838 1 

8 环境大气压 ZR-3060自动烟尘采样仪 3260A1707140 1 

 

 



4.3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4.3.1 废气监测分析 

（1）监测前质控措施 

废气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国家环保局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烟尘采样器在采样前对流量计进行校

准，烟气采集方法和采气量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执行。监测仪器经计量

部门检验并在有效期内使用，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数据经三级审

核。烟气成份测试仪器测量前均经标准气体校准。 

1）现场监测前，制定现场监测质控方案，并由质控室派专人进

行现场质控。 

2）烟尘采样器、烟气分析仪、噪声仪，具有现场测试数据打印

功能。 

3）烟尘采样仪在进入现场前应对采样仪流量计、流速计等进行

校核。烟气监测（分析）仪器在测试前按监测因子分别用标准气体和

流量计对其进行校核（标定）。 

（4）大气采样仪在进入现场前应对采样仪流量计、仪器内置的

温度、压力等参数进行校核。 

（5）进入现场的气象因素测量仪器需满足测量要求，且在计量

检定周期内。 

（2）监测过程质控措施 

1）有组织废气在测试时，保证其采样断面的测点数、采样量符

合标准、规范要求，现场打印烟尘、烟气等测试数据。 

2）有组织废气在采样前对仪器连接做气密性检查，对在测试环



境恶劣的条件下使用后的仪器，及时检查仪器传感器性能。 

5）监测人员进行煤样现场采取，并进行保密编号。 

（3）监测后质控措施 

1）监测后数据采取三级审核制，监测数据统一由质控室审核、

报出。 

2）监测人员将具有保密编号的煤样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进

行煤质化验。 

4.3.2 噪声监测分析 

厂界噪声监测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相应要求进行。质量控制执行国家环保部《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有关噪声部分，声级计测量前后均进行了校准且校准

合格。 

声级计校准情况见表 4-4。 

表4-4   声级计校准情况表 

声级计 标准声源 测量前 测量后 校准情况 

AWA5680型 AWA6221B 型声校准器 93.6 93.6 合格 

 

4.4 监测期间煤质分析结果 

监测期间，热电厂#1机组燃煤含硫率为 0.75%和 0.76%，监测期

间煤质符合监测方案要求；12月 12日、12月 13日使用煤质，见表 4-5。 

表 4-5 煤质分析结果 

日期 分析项目 铝 3 炉 

全水分Mt% 14.8 

空气干燥基水分Mad% 4.35 

12.12 

 

 

 干燥基灰分Ad% 23.25 



日期 分析项目 铝 3 炉 

收到基灰分Aar% 19.81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 39.79 

收到基固定碳FCar% 39.37 

干燥基全硫 St,d（%） 0.75 

收到基全硫 St,ar（%） 0.64 

 

 

12.12 

低位发热量QnetarMJ/Kg 19.31 

全水分Mt% 15.0 

空气干燥基水分Mad% 4.73 

干燥基灰分Ad% 22.47 

收到基灰分Aar% 19.10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 39.90 

收到基固定碳FCar% 39.60 

干燥基全硫 St,d（%） 0.76 

收到基全硫 St,ar（%） 0.64 

12.13 

 

低位发热量QnetarMJ/Kg 19.43 

注：指标由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采样，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煤炭科学研究所化验分析而得。 

 

表 4-6   监测期间燃煤、电石渣、液氨的用量 

 

4.5 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表 4-7  热电厂 1#机组净烟气烟尘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燃煤用

量（t/d） 

SO2去除

量（kg/h） 

电石渣用

量（t/d） 

含钙量 

（以 CaO计％） 

实际钙

硫比 

液氨

（t/d

） 

2017.12.12 1540 667.1 52.3 53.7 1.2 1.0 

2017.12.13 

1#机

组 
1512 745.8 63.8 53.7 1.2 0.9 

备注 耗煤量、电石渣用量、电石渣含钙量均由企业提供。 



监测

时间 
频次 

滤膜 

编号 

标况体

积（L) 

颗粒物

增重

(mg) 

颗粒物质量

浓度

（mg/m3) 

流速

（m/s) 
温度（℃） 

颗粒物基准氧含

量排放浓度

(mg/m3) 

1 
171006

80 
1121.5 

0.0019

6 
1.7 10.1 51.0 1.7 

2 
171007

62 
1166.8 

0.0016

9 
1.4 10.4 52.2 1.5 12.12 

3 
171004

08 
1158.6 

0.0014

1 
1.2 10.5 52.7 1.3 

4 
170801

18 
1092.6 

0.0021

0 
1.9 10.4 52.6 2.0 

5 
171006

62 
1135.6 

0.0014

4 
1.3 10.5 52.8 1.4 12.13 

6 
171006

71 
1085.9 

0.0010

9 
1.0 10.4 52.5 1.0 

平均值 / / / 1.4 10.4 52.3 1.5 

空白 1 
171006

19 
1149.0 

-

0.0001

9 

-0.2 / / /  

空白 2 
171004

61 
1104.7 

-

0.0003

3 

-0.3 / / / 

排放限值 10 

达标情况 达标 

 

 

表 4-8  热电厂 1#机组净烟气含氧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 
实测 SO2浓度

（mg/m3) 

SO2基准氧

含量 

浓度

（mg/m3) 

实测 NOX浓

度（mg/m3) 

NOX基准氧含

量 

浓度（mg/m3) 

实测氧含

量 

（%） 

15:26~15:30 21 22 36 37 6.45 
15:31~15:35 20 20 37 38 6.33 
15:36~15:40 20 20 38 39 6.31 
15:41~15:45 20 20 38 39 6.32 
15:46~15:51 21 21 37 38 6.29 
15:52~15:56 21 21 36 37 6.33 
15:57~16:01 22 22 38 39 6.29 
16:02~16:06 22 22 39 39 6.17 
16:07~16:11 20 20 35 36 6.22 

12.12 

16:12~16:16 20 20 23 23 6.23 



监测时间 
实测 SO2浓度

（mg/m3) 

SO2基准氧

含量 

浓度

（mg/m3) 

实测 NOX浓

度（mg/m3) 

NOX基准氧含

量 

浓度（mg/m3) 

实测氧含

量 

（%） 

16:17~16:21 21 21 21 22 6.43 
16:22~16:26 20 20 24 25 6.51 
16:27~16:31 20 22 36 39 7.05 
16:32~16:36 21 23 37 40 7.13 
16:37~16:41 20 22 38 41 7.11 
16:42~16:46 16 17 35 37 6.92 
16:48~16:52 14 15 33 34 6.64 
16:53~16:57 16 17 36 38 6.83 
16:58~17:02 17 18 38 41 6.94 
17:03~17:07 16 17 38 41 6.97 
17:08~17:12 16 17 40 43 6.92 
17:13~17:17 20 21 36 38 6.93 
17:18~17:22 20 22 38 41 7.13 

12.12 

17:23~17:27 19 20 41 44 6.94 
12:04~12:08 31 33 32 34 6.72 
12:09~12:13 30 32 33 35 6.84 
12:14~12:18 28 30 33 35 6.83 
12:19~12:23 30 31 34 35 6.63 
12:24~12:28 23 24 34 36 6.68 
12:29~12:33 23 24 31 32 6.62 
12:34~12:38 22 23 33 34 6.63 
12:39~12:43 22 23 32 33 6.47 
12:44~12:48 24 25 31 32 6.44 
12:49~12:53 24 25 31 32 6.41 
12:54~12:58 22 22 30 31 6.33 
12:59~13:03 26 27 30 31 6.44 
13:04~13:08 31 32 26 27 6.32 
13:10~13:14 30 31 26 27 6.34 
13:15~13:19 28 29 29 30 6.51 
13:20~13:24 30 31 31 32 6.44 
13:25~13:29 28 29 34 36 6.67 
13:30~13:34 27 28 31 32 6.52 
13:35~13:39 28 29 33 34 6.42 
13:40~13:44 28 30 32 34 6.97 
13:45~13:49 29 32 26 26 7.24 
13:50~13:54 29 31 34 37 7.11 
13:55~13:59 29 30 38 40 6.63 

12.13 

14:00~14:04 29 30 36 37 6.44 
 

 



评估监测期间，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1机组脱

硫后（总排口）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最大值为2.0mg/m3、

32mg/m3、44mg/m3，满足《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号）的要求限值（在基准

氧含量为6%的情况下，烟尘浓度<10mg/Nm3，SO2<35mg/Nm3，

NOX<50mg/Nm3）。 

 

4.6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位置 昼间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夜间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Z1 厂区北侧 54.8 65 达标 50.2 55 达标 

Z2 厂区西侧 52.2 65 达标 52.7 55 达标 

Z3 厂区南侧 52.2 65 达标 53.0 55 达标 

12.12 

Z4 厂区东侧 52.9 65 达标 52.8 55 达标 

Z1 厂区北侧 54.7 65 达标 50.7 55 达标 

Z2 厂区西侧 52.7 65 达标 52.5 55 达标 

Z3 厂区南侧 52.0 65 达标 51.7 55 达标 

12.13 

Z4 厂区东侧 53.0 65 达标 51.6 55 达标 

 

噪声昼间监测最大值为54.8，夜间监测最大值为53.0，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对3类功能区排

放限值的要求。 




